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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正《安徽省内部审计协会

会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说明

2018 年 12 月，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

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部署，在审计厅党组正确

领导下，省内审协会成功换届，胜利完成脱钩改革工作。脱

钩改革既是审计机关回归职能，加强对内部审计指导监督的

现实需要，又有利于促进协会褪去“行政色彩”，回归社会

本位，更好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独特优势作用。

从协会脱钩改革运行一年多的情况看，原《安徽省内部

审计协会会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存在会费

收取标准、额度等不适应脱钩改革后协会发展的规定，亟待

修正完善。

脱钩改革前，协会秘书处作为审计机关的一个处室，其

人员工资、办公经费等均列入审计机关预算，协会开展的各

项活动花费也由财政按年供给。在这种体制下，原《办法》

规定的会费收取标准偏低，会费收入仅视为协会的一项补充

来源。

脱钩改革后，协会转变成为自筹资金、自负盈亏、自担

风险、自我发展的内部审计职业自律组织，需要依靠自我筹

资，承担秘书处人员的工资及社保、必要办公用品购置、日

常办公经费，《安徽内审》杂志编辑、印刷及免费赠阅、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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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网站运行、举办的各类会议和开展的各项活动开支，以及

全省内部审计情况统计、内审理论研讨和科研课题研究、国

际注册内部审计师（CIA）审核年检、内审优秀项目评选和

内审质量评估、内审“双先”评选推荐和省审计厅、中国内

审协会交办事项等脱钩改革前协会履行的几乎所有工作。尽

管，脱钩改革后的协会坚持勤俭办会、厉行节约，大幅度压

缩秘书处人员编制、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，但是按照现行会

费收取标准和举办的内审人员培训班结余收入，也难以保障

协会改革发展，甚至影响协会正常运转。

另外，原《办法》按照会员单位所有制性质、财政财务

隶属关系为依据，确定会费收取标准，无法适应脱钩改革后

协会作为社会组织运行的特点和管理需要。

鉴于此，2020 年 8 月 18 日省内审协会第六届理事会会

长办公会第三次会议，根据脱钩改革后协会发展状况，并考

虑会员单位的重要性，审议了《安徽省内部审计协会会费管

理暂行办法》第三条“单位会员按下列标准交纳会费：(一)

各市、县内审协会每年交纳会费标准分别为 2000 元、1000

元；(二)中央及省属企业单位会员每年交纳会费标准分为

3000 元；(三)事业单位会员每年交纳会费标准为 2000 元。”

修正第三条为“单位会员按下列标准交纳会费：(一)协会会

长、副会长单位，监事长单位会费标准为每年 10 000 元；(二)

协会理事、监事单位会费标准为每年 4 000 元；(三)协会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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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单位会员会费标准为每年 2000 元。” 日前，协会秘书处

完成了相关核准、备案工作。修正后的《安徽省内部审计协

会会费管理暂行办法》自 2020 年 9 月 28 日起施行。

协会会费“取之于会员、用之于会员。”协会严格按照

《安徽省内部审计协会章程》《安徽省内部审计协会会费管

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严格依法依规使用会费，每年接受主

管部门检查、聘请会计中介机构审计，并向大会报告协会年

度收支情况，接受广大会员监督。


